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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坐落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是广东省属的公办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为保证招

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特制定我校2009年普通高考招

生章程。 第一条 招生部门、计划 1. 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招

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是学校招生工作的领导机构，学校招生

办公室是负责本校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的职能部门。 2.

2009年我校各专业面向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招生，招

生计划由我校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通报有关省、市、

自治区招生办，由其向社会公布。 第二条 录取原则 1. 我校各

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执行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办划

定的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2. 不录取无我校志愿（含院校服

从）的考生。 3. 优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线上考生。对

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可按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办

的规定加分提档，但安排专业时则以实际分数为准。在高考

成绩总分相当的情况下，优先录取政策照顾加分考生和相关

科目分数高的考生。 4. 如录取第一志愿考生后仍未完成招生

计划的专业，可根据专业缺档情况录取第二志愿有我校专业

志愿（含专业服从分配）的考生，后续志愿如此类推。 5. 进

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招生办投挡

顺序，尊重考生所填的专业志愿，对达到各省(市)最低投档



分数线4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 按分数优先原则确定专业，其余

按志愿优先原则确定考生专业，不设专业志愿分数级差。 6. 

航海类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除总分及身体条件外,

还需适当参考外语科目的分数；艺术设计类专业除参加文化

科考试外还需参加术科考试；广东省考生报考外语类专业在

录取时还需参考英语口语成绩。 7. 录取结果通过各省（市）

高校招生办公室提供的途径查询。 第三条 退档原则 1. 考生身

体条件不符合所填报的专业要求。 2. 总分较低，而所报专业

志愿又无法调剂。 3. 考生思想政治表现、政审材料不符合有

关录取规定。 4. 所有不录取考生的电子档案，均需经过学校

监察处审查同意后才能退档。 第四条 学费、住宿费 ①学费：

航海类专业2750元/年；理工类、外语类专业5500元/年；文史

类、财经类、管理类专业 4500元/年；艺术设计类专业 8000

元/年。 ②住宿费：根据不同的住宿条件分为500-1200元/年八

个档次。 第五条 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资助措施 1．奖学金 ① 航海类专业奖学金奖励面为22%。

其中一、二、三等奖分别为2000、1000、400元/年，按学生人

数的2%、5%、15%评定。 ② 其他专业（除航海类专业外的

所有专业）奖学金奖励面为18%。其中一、二、三等奖分别

为2000、1000、400元/年，按学生人数的1%、2%、15%评定

。 ③ 学校航海奖学金。从学校评选的三好学生标兵中推荐产

生，此项奖学金视学校对外学术交流需要进行评定，每学年

每人10000元。 ④ 中国航海学会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

一等奖1200元/人，特等奖1500元/人，按航海类专业在校生人

数的1/300计算评选人数。 ⑤ 在校表现好，成绩优秀的学生均

可参加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定。 2．国家助学



贷款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最高贷

款金额每生不超过6000元/学年。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

助措施 ① 在校表现好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参加国家助学

金的评定。 ②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特殊情况下可申请缓交

学杂费。 ③ 设立勤工助学岗位，给予资助性酬金，帮助困难

学生完成学业。 ④ 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给予临时困难

补助。 第六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 学生在校

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符合毕业条件

者,颁发由广东省教育厅监制并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普通高等

学校专科毕业证书。 颁发学历证书学校名称:广州航海高等专

科学校 证书种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第七条 其 他

1．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专业只招男生,其他专业男女兼

招。 2． 对考生身体状况的要求如下： 各专业按教育部、卫

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航海类专业要求身高1.65

米以上；双眼裸眼视力航海技术专业5.0以上，轮机工程技术

专业4.8以上；无色盲(弱)，肝功正常，乙肝表面抗原呈阴性

。 3． 有关咨询、工作联系办法 ①东校区(校本部)地址：广

州市黄埔区红山三路101号 ②西校区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

东路黄埔村夏阳大街1号 ③咨询电话：020-32081599 ④投诉电

话：020-32082358（监察处） ⑤传真：020-32081599 ⑥网址

：http://www.gzhmt.edu.cn ⑦E-mail: gzhzzsb@163.com 4．本章

程由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更多2009

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

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